	屏東縣潮州鎮第三公墓第二座納骨堂(潮遠堂)收費辦法修正對照表

	現行條文
	修正條文
	說明

	第六條  凡本鎮鎮民或身份
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免收或減收使用費：
    一、凡現役軍人、警察、義勇警察、民防人員、消防人員、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，因公殉職者，其骨骸或骨灰欲使用潮遠堂者，免收使用費。

第八條
本收費辦法自發布日施行。
	第六條  凡身份符合下列規定者，免
收或減收使用費：
    一、凡警察、義勇警察、民防人員、消防人員、義勇消防人員或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，因公殉職者，其骨骸或骨灰欲使用潮遠堂者，免收使用費。

第八條  公布施行：
    一、本收費辦法自發布日施行
    二、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十四年
        十二月六日修正公布第六
        條，自一百十五年一月一日
        施行。
	一、修正第六條
條文中「凡本鎮鎮民」字樣尚有限制疑義予以刪除。

二、第六條第一項現役軍人部分，因該項後段已說明「其他依法令從事於公務之人員」已含括軍人，未免於重複說明故予以刪除。

三、修正該辦法公布日期及施行日期以符合法制規範



